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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漳政综〔2025〕56 号

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林东鑫等任职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漳州开发区、常山开发区、古雷开发区、

漳州台商投资区、漳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林东鑫任漳州市司法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曹丞任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。

漳州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11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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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、市纪委监委，市委各部门，各

民主党派，漳州军分区。

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

